2016中国（南京）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展位布展设计、制作和搭建二次招标公告

一、南京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。
二、工程概况：
1、标段名称：2016中国（南京）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展位布展设计、制作和搭建。
2、工程地点：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号馆。
3、招标内容及招标范围说明：南京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展位布展设计、制作、搭建（详见附件1：设计任务书）。
4、工程规模：南京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的参展面积为108㎡。
5、质量要求：符合甲方要求。

6、项目限价：10万元。
7、工程完成时间：2016年11月3日展会开幕前。
三、投标报名资格条件：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提供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2、投标单位及设计师须具备大型展位设计、制作、搭建经验，不少于3个的成功案例（需提供合同复印件证明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要求派出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和团队参与本次设计。投标文件需提供主持本项目的主要设计师及项目负责人业绩。参与本次活动的设计师应为投标单位的在册人员，项目组成员专业配置需合理。

4、投标单位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；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；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，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；

5、投标单位提交的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。

6、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投标。

四、投标文件递交：
1、现场投标文件递交时间：自 2016年9月18日至 2016年9月26日止，上午9时至下午18时，授权委托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。

2、投标文件组成：要求见投标报名资格条件、评分细则和附件2、附件3，主要包括企业资质和业绩证明材料、布展设计方案、投标报名表等(投标文件要求密封提交)。

3、招标文件递交地点：南京市应天大街901号生态馆103室。

4、投标文件：纸质文件2套，电子文件1套。

收标人：马萍，联系电话：86495285
五、评选方式：综合评标法

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资质、业绩、人员 、报价、设计方案等情况，综合评审确定中标单位。(详细要求见附件3)
六、其他事项：
1、潜在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。

2、有隶属关系（包括控股）或同一法人下属连带关系（包括控股或参股）或相互参股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，或法人代表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以上企业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段投标，否则其投标均作废标处理。

七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，本工程不接受其参加投标：
1、有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，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；

2、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，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未满的。

八、本公告发布日期从 2016年9月18日到2016年9月26日为止。
附件1：设计任务书

附件2：征集投标文件

附件3：评标记录表

